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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各式各样的直播带货形式展现了直播带货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但

伴随着直播带货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差和售后服务效率低等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问题也不断爆发，引发消费者对如何保护自己消费权益进行思考。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模式中电商

平台和带货主播作为主要的侵权主体，根据现有相关法律对他们的侵权责任进行分析是维护消费者权益、

规范直播带货市场的必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推动电

商平台直播带货行业市场的发展更加合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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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arious forms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show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otential of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market.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market, problems such as false ad-
vertising, poor product quality, and low efficiency of after-sales service that infringe on consumer 
rights in live streaming sales have also erupted, prompting consumers to think about how to pr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810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810
https://www.hanspub.org/


李利婷 
 

 

DOI: 10.12677/ecl.2024.133810 6558 电子商务评论 
 

tect their consumption rights. In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model of e-commerce platforms,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sales anchor are the main infringing parties. Analyzing their infringement liability 
based on existing relevant laws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ways to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nd regulate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mmerce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 streaming sales industry market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o be more legal and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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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和消费者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变，直播带货通过各种电商平台得到全面化的

发展。直播带货的营销模式相较于传统营销更具有便捷性和趣味互动性的优点，电商的市场规模也迅速

扩大到数万亿元。但是伴随电商市场的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也暴露出直播带货中存在以针对消费者侵

权为主的问题，如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足、退货困难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对直

播带货的信任度，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需要面对直播带货台前幕后涉及众多主体而无法明确责任主体

带来的维权难、退货难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站在实现直播带货促进经济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角度，思考如何明确电商平台和带货主播之间侵权责任分配，严格规范电商平台和网络主播的义务，以

及如何根据现有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制度，

完善直播带货平台和带货主播各主体之间的归责原则，既实现直播带货中电商平台和带货主播之间的主体

平衡，又有效促进直播带货的健康持久发展，对直播带货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纠纷提供化解难题的思路。 

2. 直播带货中常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目前在直播带货中最为频发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为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差以及售后服务能力弱

等，其中尤为严重的是直播过程中的虚假宣传问题。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问题产生的原因既可能是品

牌方刻意隐瞒产品信息，导致主播带货时对产品质量、功能、属性产生误判，也可能源于主播对产品信

息了解不全面或为追求利益误导消费者而故意所致。产品质量差则主要存在于主播选品环节，在该环节

主播方未尽到对所选产品质量进行严格审核而导致侵害消费者权益。售后问题作为直播带货常见的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常见问题，主要存在于发货和售后服务环节，在该环节中由于主播方售后服务能力较弱，

或者与品牌方之间未明确售后服务义务的归属，导致消费者对直播带货中寻求售后服务时效率低下。虚

假宣传、产品质量差和售后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是直播带货中与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的环节，直播带货

侵害消费者权益也主要集中于这三个问题之中。 

3.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侵权责任相关立法缺陷 

3.1. 侵权责任主体定位不清 

由于我国并未对直播带货中各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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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体无法依据明文规定的法律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影响和法律效果从而来规避自己的

不合法行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产物，与线下实体销售差异大，其营销模式的多样化使得各主体的法律

地位更为复杂。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过程中，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根据不同学者的学说具有多面性。同

时，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模糊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的隐蔽性也使得认定电商平台直播带

货中侵权责任主体和侵权责任分配愈加困难。 

3.2. 主播侵权责任配置不当 

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可将带货主播的类型分为自播式主播和助播式主播两种。两种类型下主播所扮

演的角色形成差异。自播式主播兼具广告主、生产者和销售者三重身份；助播式主播则类似于广告代言

人的身份对商品进行直播带货营销。自播式主播的侵权责任认定主要按照《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以及《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来认定。助播式主播的侵权责任认定则相对较轻。我国

现行《广告法》责任规范式以信赖保护理论以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为基础构筑的三重责任体系[1]。
在现行《广告法》规定下，只有在所售商品与消费者生命健康有关，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时，

广告代言人才与广告主一同承担无过错连带责任，除此外，只适用过错原则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侵权

责任配置与其可归责性及侵权原因力占比不符。因为与传统媒体的广告代言人不同，消费者对直播带货

中的助播式主播的信赖度更强，其可归责性也应当更强[2]，助播式主播在直播带货中营造的广告效果更

好导致侵权原因力占比更高[3]。所以用传统的广告代言人的侵权责任制度来规制直播营销场景下的广告

代言人已不合时宜。 

4.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中侵权主体责任分析 

4.1. 电商平台法律地位说 

4.1.1. 电商平台法律地位说 
由于我国现目前的法律并未对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规定，对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只能根据

学者们的相关学说进行论述。根据《电子商务法》，电商平台是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为双方或者多方提

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支付结算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平台

[4]。在分析电商平台侵权责任前，我们应先对电商平台在直播带货不同模式下的法律地位进行论述。根

据对电商平台法律地位的不同学说，对电商平台的侵权责任的认定进行差异化的分析。关于电子商务平

台的法律地位，主要有“卖方”说、“柜台出租方”说、“居间法律关系”说、“独立”说、“新兴的

交易中介”说等不同学说[4]。 
支持电商平台“居间法律关系”说的学者认为网络直播带货平台是一个网络企业法人 1 [5]，在直播

带货中只需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来确保网络交易的顺利进行，并不需要在消费者侵权中承

担侵权责任[6]。认同“柜台出租”说的学者则认为，电商平台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传统交易中，将柜台

出租给商家，由商家支付租金进行交易活动。因此根据“柜台出租”说，电商平台应与直播带货的买家

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信心交易中介”说认为，各电商平台具有自身特点，应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

讨论。电商平台是独立于交易方的中介，不直接参与交易活动，但应尽到为交易活动提供安全保障的义

务。其获利是通过向商家提供的相关服务中收取费用，因此在侵权中只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根据不同学说对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具有不同的认识，对电商平台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也产生不同的

结果。同时，由于电商平台的活动类型繁多，对同一平台活动又存在不同的交易模式，因此，针对电商

 

 

1杨立新教授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法地位》一文中提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民事

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就具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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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法律地位难以一种主体地位对其进行全面的概括，《电子商务法》最终也对电商平台的责任采取

了“相应的责任”的立法表述，对电商平台的责任类型确定应根据平台经营者的法律义务与平台类型等

进行综合判断。 

4.1.2. 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说 
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并未明确直播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导致直播带货主播在带货行为所涉

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模糊。学界对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和责任承担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带

货主播在直播带货中扮演的是广告代言人角色[7]。即带货主播在直播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或

服务进行推荐或证明的行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带货主播在直播带货中通过向消费者对其的信任，介

绍商品属性、提供商家的产品跳转链接，从而获得利益的过程，发挥类似于中介的作用[8]。还有一部分

学者认为带货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与商家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带货主播出售商品的权利来自商家的事

先认可和授权，代表商家出售商品，向网络用户展示所受委托的商品的外观、介绍商品的性能、效用，

或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知名度进行推介和证明，吸引用户或粉丝下单购物。对商品的推广是基于商家

对主播的委托而实施的委托代理行为[9]。还有学者认为在不同的情形下带货主播会有不同的法律身份且

可能会形成法律身份的交叠，因此其会因为自己法律身份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8]。还有一部分

学者也认为在当下网络直播带货的环境下，由于带货主播的身份复杂，因此主播的法律责任的确认应当

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区别判断[10]。 

4.2. 电商平台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虽然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难以一种角色进行概括，但在现实交易中，可以根据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中

的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等层面进行分析平台在发生消费者侵权中应承担的责任。从市场交易类型的多样

性现实出发，从电商平台的具体交易模式以及涉及的主要法律关系为前提，对电商平台在直播带货中的

责任范围进行判定[4]。 
根据《电子商务法》，电商平台应对入驻平台的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资质审查核验，对电商平台未尽

该义务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电商平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电商平台经营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

营者销售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电商平台经营者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健康的商品

或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也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相关法律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的法律义务，能

促进平台积极主动监管和定期核验平台内经营者是否有经营资质以及是否在资质范围内经营。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第 33 条规定，网络直播平台经营者负有依法保存网络直播营销交易

相关内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健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在发生消费争议时，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

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根据以上法律要求，

明确了在电商直播带货中发生消费争议时，电商平台对相关法律义务履行不到位的情况下所应当承担的

侵权责任。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电商平台经营者负有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与

税务有关的信息的义务，对平台内经营者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电子商务的交易数据进行记录并保存至少三

年的义务。因此，若直播带货过程发生侵权事件，需对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否尽到上述法律义务进行审查，

以此为依据是否将电商平台经营者认定为责任承担主体。 
通过《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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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对电商平台经营者进行侵权责任的认定，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消费者侵权发生前应履行的

义务和侵权后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有利于规范电子商务的规范性发展，加强对入驻的平台内经营

者的监管，有利于多维度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有利于电子商务和电商平台的健康发展。 

4.3. 带货主播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直播带货是一种涵盖现场、参与、促销、冲动消费、明星效应和信任背书的组合式营销模式，电商

平台主播带货模式是电商平台在原有的平台功能基础上，通过技术更新，附加直播带货功能实现网络直

播带货[11]。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可将带货主播的类型分为自播式主播和助播式主播两种。两种类型下主

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差异。自播式主播的呈现形式是平台内经营者自身参与到直播带货工作中，直播带

货主播以平台内经营者的工作人员担任，对直播所受商品自播自夸自卖，自播式直播方式的参与主体主

要是商家、电商平台和消费者。这与传统的销售模式形式一致，主播既作为商家，也作为主播，也承担

售后服务。另一类是助播式主播，即主播自身并不是平台内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而是平台内经营者通过

与直播领域内有较高知名度的主播签订协议，由其对产品进行介绍推荐。该种直播模式的参与主体包括

商家、平台、带货主播以及消费者。其中主播只对商品的直播环节负责，利用自身的流量优势帮助商家

进行直播，以获取利益。 
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不论是自播式主播还是助播式主播模式，主播在直播带货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直播带货中，主播与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消费者对主播介绍的产品的属性、功能等产生信任，

尤其是网红主播，他们更能发挥关键意见领袖的作用，从而引导消费者基于对主播的信任依赖极大的增

加对其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提高购买欲。同时，带货主播通常以具备议价优势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视野

中，特别是粉丝量巨大的网红带货主播，在消费者心中已经形成能够通过与商品的生产者或者商家议价

为粉丝争取到相比于其他人更优惠的商品和服务的刻板印象。同时优惠的商品和服务会吸引更多粉丝，

会让带货主播拥有更优势的议价地位和变现能力，从而实现整个直播带货模式的良性循环[12]。可见，在

网络直播带货的模式中，带货主播的地位十分关键，是达成交易的关键一环，具有连接直播带货全过程

的作用。 

4.3.1. 自播式带货主播应承担侵权责任情形分析 
《电子商务直播营销人员管理规范》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产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等问题进

行了针对性的规范。明确规定了直播人员实名认证要求，如进行实人认证，提供真实有效身份证明，并

与公安系统信息匹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征得监护人同意并向平台报备；

直播营销账号宜与实名手机号关联等。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对直播带货的虚假营销、货不对板、退货困难等常见、频发问题作出新规范，规定对主播责任的明确化，

同时明确规定直播带货中的禁止性规定，要求带货主播必须实际使用产品后才能代言；保留相关证据，

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等[13]。 
由于自播式带货主播通常是电商平台的平台内经营者自身的员工，此时主播与商家是雇佣关系，主

播的带货行为属于正常的工作行为，在带货直播过程中发生的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商品售后等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侵权行为，应由商家承担侵权责任。 

4.3.2. 助播式带货主播应承担侵权责任情形分析 
助播式带货主播主要是商家依赖带货主播的流量和认可度来推广和销售其产品，由于我国法律并未

对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化规定，因此，针对助播式带货主播模式中带货主播应如何在侵权行为

中规责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讨论。若商家与带货主播之间签订的带货协议明确带货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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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个人的名义、个人账号下的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此时带货主播还兼顾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

身份属性，该主播对商家产品享有广告发布权，负有在广告正式发布前对广告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核，确

保发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义务。那么要求带货主播对其所呈现的直播内容真实性作出较高程度的

保证有充分的合理性[14]。同时带货主播以个人名义和个人账号下的直播间进行产品的推广、销售，带货

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直播平台之间的关系使其身份属性更符合为商家的广告代言人。那么在

此背景下发生的消费者侵权，可参照《广告法》第 56 条规定，根据侵权严重性讨论带货主播应承担无过

错连带责任还是一般过错责任。 
若助播式带货主播与商家之间以商家委托其他主播在商家的账号中进行直播带货，此时商家和主播

之间可能形成委托关系，带货主播对于受委托进行销售的产品发生的侵权事件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可依

据民法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担。 

5.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规范性建议 

5.1. 完善相关立法 

我国应在现有的相关的法律基础上，结合目前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中常见侵权问题完善立法，对电商

平台和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使得电商平台和带货主播根据明确具体的立法规定规范自身

行为，明确不同直播营销模式下主播的侵权责任分配。 

5.2. 电商平台促进企业合规发展 

电商平台根据自身的规模需求，全面落实合规经营机制，加强对直播各环节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

梳理，在业务模式、法治教育、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合规整改，建立健全电商平台的合规体系，对电商

平台各个相关环节加强监管和进行合规整改。 

5.3. 直播带货主播加强法律学习 

带货主播个人以及 MCN 机构也要加强相关法律学习，加强对带货主播的法律意识和专业素养的提

高。对直播带货从选品到销售各环节中的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预判和加强注意，从前端减少因不知法带

来的法律风险。以此既有利于在发生消费者侵权时，能以有效证据确定侵权主体，划分侵权责任，既保

护其消费权益，也有利于保护带货主播自身的利益。 

6. 总结 

直播带货作为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结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对社会经

济的发展也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本文对直播带货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各主体侵权责任研究只是基于在现

有的法律制度下探讨直播带货中侵权主体的侵权责任应如何分配进行讨论。但为了直播带货经济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尽快在立法中对电商平台和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和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性质进行明

确化的立法，既能指导对参与直播带货中的各主体依法履行义务，又能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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